
中國科技大學 110 學年進修部班級導師績效考評學務單位結算統計規範 
表一：導師工作執行（60%） 

項目 內容 學務、教務、研發單位計分規範 

1 
生活輔導 

(15%) 

1.輔導學生填寫學生學習履歷(EP)個人

簡歷填寫率(4%)。 

全班填寫率，扣除休(退)學學生計之： 

1. 達 60%以上，獲 4分。 

2. 達 40%以上，未達 60%，獲 3分。 

3. 達 20%以上，未達 40%，獲 2分。 

4. 未達 20%，獲 1分。 

5. 皆未填寫，以 0分計算。 

2.學生曠缺課導師輔導紀錄表之填報

(4%)。 

各班兩學期輔導紀錄表繳交率平均計之： 

1.繳交率達 100%或無輔導紀錄表，獲 4分。   

2.繳交率達 90%以上，獲 3分。 

3.繳交率達 80%～89%，獲 2分。 

4.繳交率達 70%～79%，獲 1.5分。 

5.繳交率達 60%～69%，獲 1分。 

6.繳交率未達 60%，獲 0.5分。 

7.皆未繳交者，以 0分計算。 

3.班長與副班長出席班級幹部講習或座

談會情形(3%)。 

班長與副班長參加兩學期班級自治幹部

講習出席率計之： 

1.出席率達 100%，獲 3分。 

2.出席率達 75%，獲 2分。 

3.出席率達 50%，獲 1分。 

4.出席率達 25%，獲 0.5分。 

5.皆未出席者，以 0分計。 

4.輔導班會召開情形(4%)。 

上學期每班應召開 4 次，下學期至 5/20

止，每班應召開 3次；各學期計分如下: 

1.達規定次數，各獲 4分。 

2.繳交率 70%～99%，各獲 3分。 

3.繳交率 30%~69%，各獲 2分。 

3.繳交率達 1%～29%，各獲 1分。 

4.未繳交者，以 0分計。 

2 
課外活動輔導 

(8%) 

1.協助全校性學生活動經費之收取

(2%)。 

以全班學期繳交率，兩學期平均計之： 

1.達 50%以上，獲 2分。 

2.未達 50%，獲 1分。 

3.未繳交者，以 0分計。 

2.學生會、系學會暨社團(志工)輔導參

與情形(4%)。 

1.推薦學生會會長候選人之班級，獲 1分 

2.當選或現任或曾任系學會會長與幹部之

班級，獲 1分。 

3.當選或現任或曾任學生會會長及幹部之

班級，獲 1分。 

4.現任或曾任社團或志工成員之班級，獲 1

分。 



項目 內容 學務、教務、研發單位計分規範 

3.學生會會長選舉輔導情形(2%)。 

1.投票率達 50%(含)以上獲 2分。 

2.投票率達 30%(含)以上獲 1.5分。 

3.投票率達 1%(含)以上獲 1分。 

4.未投票者，以 0分計。 

3 
學生輔導 

(12%) 

1.導師輔導紀錄每學期每位同學至少一

次晤談(方式不拘)(5%)。 

1.平均晤談人次 2次以上者，獲 5分。 

2.平均晤談人次 1.6-1.9次者，獲 4分。 

3.平均晤談人次 1-1.5次者，獲 3分。 

4.平均晤談人次 0.6-0.9次者，獲 2分。 

5.平均晤談人次 0.1-0.5次者，獲 1分。 

6.平均晤談人次 0次，以 0分計。 

※晤談內容詳實填寫，不宜過度雷同。 

2.全程出席每學年舉辦之全校性導師輔

導知能研習(公喪假除外)(3%)。 

1.參加者，獲 3分。 

2.未到者，以 0分計。 

3.全程出席三次（期初、期中與期末）

導師座談會(公喪假除外)(4%)。 

1.全學年參加 6次者，獲 4分。 

2.全學年參加 5次者，獲 3分。 

3.全學年參加 3-4次者，獲 2分。 

4.全學年參加 1-2次者，獲 1分。 

5.全學年皆未參加者，以 0分計。 

4 

體育暨 

衛生保健輔導 

(13%) 

1.輔導班級學生參加進修部舉辦之各項

講座、體育及其他競賽活動(3%)。 

班級學生報名參加本組舉辦之各項講

座、體育及其他競賽活動計算之： 

1.參加 2/3項活動者，獲 3分。 

2.參加 1/2項活動者，獲 2分。 

2.參加任一活動者，獲 1分。 

3.皆未參加各項活動者，以 0分計。 

2.協助教室環境之整潔維護及督導情形

(7%)。 

全學年教室整潔評分總平均成績： 

1.平均成績為 9～10分者，獲 7分。 

2.平均成績為 7～8分者，獲 6分。 

3.平均成績為 5～6分者，獲 5分。 

4.平均成績為 3～4分者，獲 4分。 

5.平均成績為 1～2分者，獲 2分。 

6.平均成績為 1分者，獲 1分。 

7.平均成績未達 1分者，以 0分計。 

3.衛生股長出席班級幹部講習或座談會

情形(3%)。 

1.全學年各班衛生股長參加2次班級自治

幹部講習會，獲 3分。 

2.參加 1次，獲 1分。 

3.皆未參加者，以 0分計。 



項目 內容 學務、教務、研發單位計分規範 

5 

教務處 

(12%) 

(一、二年級導師) 

 

 

 

 

 

1.註冊率、留存率之提昇(學生註冊之聯

繫、復學生之關懷通知、新生電話輔導

回報率)（6%）。 

 

 

 

 

 

1.一年級導師﹝註冊率+（應報到＋復學

生）之回報率﹞（6%）。 

2.二年級導師（留存率+復學生回報率）

（6%）。 

3.一及二年級導師（期中成績預警輔導

率）（6%）。 

◎註冊率為上下學期平均； 

註冊率＝      註冊人數 

         應(報到或註冊人數)(含復學生)  

回報率＝回報人數(有佐證記錄) 

               應回報總人數 

◎預警輔導率為上下學期平均； 

預警輔導率＝實際預警輔導人數 

                應預警人數 

(無預警人數時以 95%計) 

◎比率與計分對照 
項目 

分數 

比率 

註冊率 

(留存率) 
回報率 

預警輔

導率 

>95 2 1 3 

>90 1.5 0.7 2.5 

>85 1 0.5 2 

>80 0.5 0.3 1.5 

>75 0 0 1 
 

2.期中成績預警輔導（6%）。 

6 

研發處 

(12%) 

(三、四年級導師) 

1. 導師每年更新學生聯絡資料達成及

正確率(5%) 

1.每年協助更新學生聯絡資料達成率 

  (2%)(繳回獲 2分,未交回者獲 0分)。 

2.每年協助更新學生聯絡資料正確率

(3%)(全班全填 3 分,完成 9 成以上獲 2

分,完成 8成(含)1分,8成以下獲 0分) 

2.導師參與Ucan講習與該班施測達成率

(7%) 

1.導師參與講習(3%)(依該學年度參與率 

  *3)  
2.導師班 Ucan施測率(4%)(填答率*4) 

 


